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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 3 月 1 日, 随着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(十一)》的

实施,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增加了一档法定刑, “数额特别巨大或

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,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, 并处罚金”, 同

时将本罪由原来的两万至五十万元的罚金刑改为无限额罚金制, 

扩充了法院的自由裁量权。总体而言,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罚

金上限得以提高, 最高刑期由十年提高至十五年, 处罚力度更重。

随后 2022 年 3 月 1 日《关于修改<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

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>的决定》的实施也进

一步衔接了刑法修订, 明确了新增第三档法定刑的适用条件。面

对惩处程度的提高,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再次引发关注, 本文将

聚焦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常见疑点, 以使读者对本罪在实务

方面有进一步的认识。 

 

一. 罪与非罪: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民间借贷的区

分 

 

由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法条表述为简单罪状, 构成要

件的简单化使得其常沦为“口袋罪”, 该罪的认定也因此而饱

受诟病。就刑法规定的罪名出发, “存款”之表述首先表达了

本罪的规制对象为债权集资, 这一点与股权集资相做区分。

股权集资不承诺还本付息, 其商业风险承担的原则本身就

为其提供了合法性; 而对于债权集资, 其既有可能属于民

间借贷, 也有可能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, 那么这二者的

界限为何? 

 

根据司法解释,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在刑法规定中的“非法

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”, 是指具有四大特性的

行为: (1)非法性, 即未经有关部门依法许可或者借用合法经

营的形式吸收资金; (2)公开性, 即通过网络、媒体、推介会、

传单、手机信息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; (3)利诱性, 即承诺

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、实物、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

回报; (4)公众性, 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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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较于民间借贷,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特点集中体现在非法性和公众性上, 其中“非法性”具有高

度的抽象性, 基于本项特性区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民间借贷不具有实操性, 部分“民间借贷”行

为本身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, 属于合同自治的范畴, 不存在需要有关部门依法许可, 也就无法就此

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相区分。而“公众性”则可以作为二者的“试金石”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要求的

吸收存款的对象为不特定对象, 而合法的民间借贷则均为向特定对象建立债权。但向足够多的特定

对象进行债权集资, 是否满足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“公众性”尚存疑义, 法律对此尚未明确规定, 但

已有学者主张应当参考“擅自发行股票或者公司、企业债券罪”, 针对特定对象超过 200 人非法吸收存

款就应当被认定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。1实务中, 司法部门仍然以“不特定对象”作为认定本罪

的要件, 在区分本罪与民间借贷关系时, 司法部门会重点论述吸储对象是否未加限制、是否放任范围

扩散, 以论述对象的不特定性。 

 

案号 辩护人观点 法院针对被告是否“对象特定”、是否为民间借贷的裁判观点 

(2019) 浙 刑

终 334 号 

募集资金的对象特

定, 为亲友、员工

等。 

吸收资金对象包括亲友、员工以及员工的亲友, 足以蔓延至社

会; 对吸收资金对外辐射面无法控制, 且未加以控制和设法

阻止, 其吸收资金行为完全具备公开性和面向不特定对象的

特征。 

(2019) 闽

0128 刑初 4

号 

借款对象特定, 为

同事、亲友。 

借款没有限制借款对象和数额, 有些借款是同事从外部转借

而来。实际借款时, 行为人知道部分借款系出借人对外转借。 

(2019)苏 13

刑终 207 号 

借款对象特定, 为

亲友。 

行为人以给付高额利息为诱饵, 向包括亲友在内的社会公众

借款, 其对借款的辐射面不加控制, 放任借款人任意扩大, 借

款性质发生转变, 具有社会性、公开性的特征, 构成非法吸收

公众存款罪。 

 

二. 罪轻罪重: 主犯与从犯的认定 

 

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作为一种对组织性要求较强的金融犯罪, 其案件多呈现以共同犯罪的特征。在

本罪中, 不论是单位犯罪还是自然人犯罪, 为区分各个行为人之间的情节及违法性程度, 实现罪行

责相适应, 对于可以分清主、从犯的案件, 实务中一般会尽量区分主、从犯关系, 而此等犯罪作用的

大小则事关具体案件中各个行为人的定罪量刑, 因此对行为人主、从犯地位的认定尤为重要, 实务中

也是辩诉双方争议的重点和难点。 

 

1. 共同犯罪中的帮助犯 

 

2014 年 3 月 25 日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发布生效的《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

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》(以下简称为“《2014 年意见》”)第四点专门针对非法集资共同

犯罪中帮助犯的情形进行规制。本条为非法集资犯罪的帮助犯认定以及责任追究设置了三大条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胡宗金.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规范目的与规制范围[J].法学家,2021(06):161-173+196.DOI:10.16094/j.cnki.1005-
0221.2021.06.012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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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: (1)为他人向社会公众非法吸收资金提供帮助, 即存在帮助行为; (2)从中收取代理费、好处费、

返点费、佣金、提成等费用, 即在帮助行为中获利, 另外如果能够及时退缴则可依法从轻处罚; 

(3)构成共同犯罪, 这里尤其是指存在共同故意。 

 

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出发, 本条可以归结为三种适用情形, 包括自然人共同犯罪的情形、单位

犯罪中雇员共同犯罪的情形以及中介帮助犯的情形。首先, 第一种情形包括两种情况, 一种为各

个行为人互相独立, 出于共同故意实施集资行为, 并对吸收公众存款的获利部分进行分成, 最

终构成共同犯罪, 其中起到帮助作用的行为人将依据本条追究刑事责任。另一种情况下, 表面上

各个行为人在一个单位内工作, 并以单位作为实行犯罪的主体, 但是由于行为人系成立专门用

于从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企业进行集资, 或以实施非法集资犯罪活动为主要活动的, 根据

司法解释2的规定其不构成单位犯罪。在这种情形下追究犯罪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责

任时, 可以直接以自然人犯罪追责, 但针对该企业内部其他雇员的刑事责任, 如经理、参与集资

的业务人员、财务人员等则需要本条以作为其法律依据, 认定其共同犯罪中帮助犯的犯罪地位。

3在本处情形下, 即使部分雇员工资不高、提成有限, 但在其明知行为可能非法的情形下仍然参

与, 依旧可以符合上述帮助犯认定的三大条件, 具有较高的风险构成犯罪。 

 

其次, 第二种情形为构成单位犯罪时, 单位内部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

以依据单位犯罪的原理进行定罪处罚, 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单位的董事长、法定代表人等可以

被认定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; 经理、财务总监、业务总监等可被认定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, 这

里上述人员犯罪认定并无疑义。但是, 实务中还有一种观点, 认为单位内部人员还可以与单位构

成共同犯罪, 比如(2019)新 32 刑终 533 号案件中, 一审、二审法院一方面认定了非法吸收工作

存款罪的单位犯罪, 并据此追究了公司主要负责人、总经理、财务总监等较高职位者的刑事责

任; 另一方面, 针对一批单位雇佣的吸储业务员, 两级法院均认定其构成与单位的共同犯罪, 法

院没有将上述业务人员认定为单位犯罪中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, 而是将其认定为《2014 年意见》

规定共同犯罪的帮助行为, 与犯罪单位以及责任人员共同处罚。针对单位犯罪中单位内部人员

责任认定的问题, 上述认定方式有一定争议4。在承认单位犯罪的同时, 对同一单位基于同一犯

罪行为的内部业务人员没有以单位犯罪“双罚制”原理进行责任认定, 反而引入共同犯罪, 以

《2014 年意见》帮助行为作为责任认定依据, 将单位内部的业务人员的犯罪行为与单位的犯罪

完全割裂, 将单位内部人员的不法行为与单位行为不恰当的区分, 有违单位犯罪的整体性且有

悖于刑事责任理论。 

 

最后, 第三种情形为单位外部人员的帮助行为, 最为典型的即为中介行为。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

罪案例中, 一些中介机构在明知其他单位或个人相关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时, 仍代理销售理

财产品、基金, 通过佣金获利, 其行为将依据《2014 年意见》第四点进行认定, 以确定其共犯的

犯罪地位。5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2019 年 1 月 30 日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发布生效的《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

意见》 
3 (2019)晋 01 刑终 918 号 
4 刘凌梅,封平华.单位共同犯罪若干问题刍议[J].郑州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,1999(03):124-126. 
5 (2020)粤 18 刑终 20 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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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岗位对犯罪地位的影响 

 

鉴于大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均是以企业作为实施犯罪的手段, 即使在法律上不被评价为单位

犯罪, 各个参与人员一般也均有较为明确的分工, 并承担不同岗位职责。在评价单位犯罪或者共

同犯罪中不同行为人的主、从犯的犯罪地位, 岗位本身作为一项评价因素作用巨大。在分析行

为人犯罪作用时, 一方面要关注岗位职责本身, 即具体行为人的头衔如何, 另一方也需要关注

行为人在该岗位的实际职权, 以实现罪行责相适应。因此, 实务中有行为人为降低追责风险, 试

图以“卸任”或故意任职较低岗位, 这种行为并不会影响最终定罪量刑。 

 

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一般行为方式下, 实施犯罪行为的企业创始人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长、

法定代表人一般在犯罪中起到起决定、批准、授意、纵容、指挥作用, 构成单位犯罪的, 可以被

认定为单位犯罪的主管人员; 不构成单位犯罪的, 一般也可被认定为共同犯罪中的主犯。实务中

对于财务人员、业务人员、行政人员、后勤人员及技术人员等其他岗位, 认定其犯罪地位则需要

结合具体案件进行分析。针对财务部门, 一般财务负责人可能会负责企业对集资金额兑付、各

关联公司资金调配、业务团队佣金及财务一般结算等职责, 财务负责人对犯罪行为的参与决策

程度、不同公司对财务负责人的职权设置都会影响财务负责人的主、从犯认定; 而财务部门的

其他财务人员, 鉴于其通常承担较为具体的工作, 如发放工资、开具收据、划拨款项等, 一般被

认定为从犯作用。对于业务部门, 业务主管可能会负责向不特定人宣传非吸产品、直接销售、设

计非吸产品, 往往接触非吸行为的核心业务, 因此有较高风险被认定为主犯, 而对于其他业务

人员大多仍被认定为从犯地位。对于其他行政人员、后勤人员, 虽然可能不直接接触非法集资

核心业务, 但其对违法活动的支持作用仍可以使其被认定为犯罪, 只不过犯罪作用有限, 一般

为从犯。 

 

案号 岗位 职责 犯罪地位 

(2016)沪 0106 刑初 1121 号 财务负责人 资金往来、财务结算、业务团队佣

金计算等 

从犯 

(2019)沪 0106 刑初 381 号 财务部负责

人 

管理公司资金账户 从犯 

(2017)浙 0104 刑初 133 号 出纳 保管用于吸收存款的银行卡、存

折, 并协助调度、使用上述存款 

从犯 

(2019)京 0105 刑初 2957 号 业务总监 宣传、培训非吸产品、募集资金 从犯 

(2019)京 0105 刑初 2957 号 行政经理 行政后勤 从犯 

(2021)沪 01 刑终 200 号 行政总监、法

务总监 

对接合作、管理人员招聘、入职培

训、绩效考核 

从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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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. 排难解惑: 律师建议总结 

 

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作为典型金融犯罪之一, 适用广泛且手段多样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往往具

有合法的外观, 容易与民间借贷相混淆。一些企业主对刑事法律欠缺基本认识, 盲目开拓所谓“新业

务”模式, 另一方面出于侥幸或认识不足未严格遵守国家相关金融管理法规, 一些企业主虽认识到行

为违法性但低估其严重性, 自认为仅构成行政违法, 而事实上早已触犯刑法。因此, 在开展公司金融

类业务的过程中, 企业主应当重视业务模式的合法性, 勿以恶小而为之, 重视企业业务的刑事合规

性。在辨别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时, 企业主应当基本把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四大特

性, 尤其要明确相关“借贷、理财”业务的对象是否特定, 是否审查参与对象资质, 是否限制参与规模, 

是否放任员工针对该等业务任意宣传、销售, 以把握业务的合法界限。 

 

在本罪量刑方面, 司法机关将通过具体人员的帮助作用、参与作用以及岗位职责明确不同行为人在

犯罪中的地位, 以在同案中实现罪责相当, 并由此确定构成刑事犯罪的人员范围。在已有案例中, 一

般本罪的制度设计辐射面较广, 并且涉及人员众多, 职级较低者构罪亦不罕见。部分高管、员工甚至

支持性部门人员对业务认识不足, 往往轻信单位等组织的权威, 即使意识到违法性, 也认为自己属

于职务行为而不会被追责。而事实上, 上述行为人在单位中的职责、权限以及其自身岗位在犯罪行为

中的参与程度等都可能作为其入罪的评价依据, 其即使被认定为从犯的犯罪地位, 仍然可能面临较

高的刑事处罚。因此, 金融类企业相关从业者应当充分意识刑事法律风险, 审慎从事金融业务, 确保

项目真实、合规, 重视个人刑事风险防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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